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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
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

發文字號：(115)北市化工伸字第 028 號 

附  件：如主旨/說明 

 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- 

 

          重申有關化粧品色素成分應符合「化粧品色素成分使用限制表」之規 

          定。 請會員檢視其所輸入、製造、販售之產品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， 

          並加強原料來源管理與自主檢驗，倘經食藥署查獲違規將依法處辦， 

          請 查照。  

  

說明：請詳附件 附件連結: http:// www.tpchem.net.tw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 

地址：台北市 10456 新生北路 1 段 47 巷 21 號 3 樓 
電話：02-25679545 傳真：02-25814394 
http ：// www.tpchem.net.tw 
e-mail：tpchem.a1688@msa.hinet.net 
聯絡人：總幹事 陳秋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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